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材料目录

1.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申请表——（网上填写、打印、签字后再上传）。
要求：民办非企业单位意见须由法定代表人签署意见并盖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有业务主管单位的须由业务主管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注销的批复——（申请人自备）   
要求：有业务主管单位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须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同意注销的正式批复文件，必须载明“债权债务已结清”，函件、便签不予受理。
3.注销公告——（申请人自备）。
要求：按照民政厅注销登记公告（样本）制定，在省级报纸上刊登，公告期不少于45日。公告内容包括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登记证书、业务主管单位（可选）、注销时间。
4.注销清算审计报告——（申请人自备）。
要求：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注销清算审计，登记管理机关自行获取。
5.会议纪要——（申请人自备）。
要求：须载明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应到会人数，实到会人数，会议通过的决议，并经全体参会人员签字。
7.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副本——（申请人自备） 。
要求：线下提交（2016年1月1日前登记的，未换取新证的，还须交回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书正、副原件）。
8.组织公章、财务章——（申请人自备）。

补充材料：
1.注销承诺
[bookmark: _GoBack]2.银行账户注销回执单

